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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課 -- 神蹟：醫治癱子 

經文： （可 2：1-12） 

主旨：透過查考這段經文，讓組員體會主耶穌有赦罪的權柄。祂能行超自然的神蹟，祂會是誰？ 

主耶穌關心人的身體和心靈的健康。凡是向祂求醫治、求幫助的人，祂必定樂意幫助。 

引言：您認為搭飛機需不需要信心？ 

請先閱讀（可 2：1-12）一次 

（一）過了些日子是指甚麼時候？這時主耶穌在那裡和作甚麼？ 

經文：「過了些日子，耶穌又進了迦百農。人聽見祂在房子裡，就有許多人聚集，甚至連門

前都沒有空地，耶穌就對他們講道。」（可 2：1-2） 

「過了些日子」是指主耶穌醫治好大痳瘋病人，他痊愈後說了許多話，以致許多人要來找主

耶穌醫治（可 1：45），使主耶穌不能專一傳道後。 

過了些日子，主耶穌又進了迦百農的一個房子裡。就有許多人聚集，甚至連門外也擠得水泄

不通，主耶穌就珍惜這機會對他們講道。 

（二）在這時候，發生了甚麼事情？ 

經文：「有人帶着一個癱子來見耶穌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；因為人多，不得近前，就把耶穌

所在的房子，拆了房頂，既拆通了，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」（可 2：3-4） 

背景：典型的巴勒斯坦房子，是平頂的，人可以從房外緣着石階一級一級上到房頂。房頂通

常是用樹枝編成的蓆子橫排在木梁上支撐着，在它上面鋪一層很厚的黏土，然後經石輪

壓過。但這種房頂易於拆開。 

（1）有四個人抬着一個四肢癱瘓的人，來見主耶穌。 

（2）但因為人多，他們不能夠將癱子放到主耶穌面前。 

（3）於是，他們將主耶穌所在的房子，拆了房頂。既拆通了，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

縋下來。可見他們是決心要將這癱子放到主耶穌面前。 

（三）為甚麼他們這麼迫切，不惜代價要將這癱子放到主耶穌面前？ 

（1）可能這癱子的情況是已經十分嚴重。 

（2）可能他們相信只要將癱子放到主耶穌面前。主耶穌必定能夠把他醫治好，這是唯一的

希望，所以他們不顧一切後果，即使將要賠償拆毀別人房頂的費用。 

想一想：當您想親近主耶穌的時候，可能會遭遇一些障礙，您會否因為這些障礙而放棄親近

主耶穌的機會？當有佈道會，您會否願意不惜一切來參加佈道會，使你有機會得到心靈

的醫治和得着福音的好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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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主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心是指誰的信心？並對癱子說的第一句話是甚麼？ 

經文：「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『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』」（可 2：5） 

主耶穌看見「他們」是指（癱子和抬癱子的人）大膽的行動，看出他們的信心來。 

主耶穌對癱子說的第一句話是：『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』 

你會否感到奇怪？癱子來的目的是「病得醫治」。為何主耶穌說：『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』？ 

想一想：假若，你就是這個癱子，不管別人怎樣想，你自己怎樣想呢？ 

你會否腦海裡面，即時浮現過往許多的苦毒、嫉妒、憤怒、 怨恨等？ 

主耶穌在這裡指出癱子生病的真正原因，是因為罪的問題。他不能行走是外面的病

症，實際上，他裡面的罪才是真正需要得醫治、得赦免！ 

（五）文士心裡議論甚麼？ 

經文：「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，心裡議論說：『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？祂說僭妄的話了，

除了神以外，誰能赦罪呢？』」（可 2：6-7） 

文士是當時舊約聖經的學者，等於現在神學院的教授。 

他們聽見主耶穌宣告赦免人的罪，就感到忿怒，因為猶太人認為，除了神之外，沒有任何人

有赦罪的權柄。主耶穌這樣說就等於祂是用神的身份，來宣告赦免癱子的罪。於是他們

心裡議論說：『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？祂說僭妄的話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誰能赦罪

呢？』「僭妄的話」意思說話越過本分。 

文士心裡懷着敵對、挑剔和傳統的觀念，所以不能接受主耶穌的話，更不能清楚看見，站在

他們面前的主耶穌是誰？許多時，成見、嫉妒會遮蔽人的眼睛，包括肉眼和心眼！ 

想一想：假若你當時在場，聽見主耶穌宣告赦免人的罪，等於宣告祂是神。你會採取以下哪

一個立場？請分享。 

（1）人怎麼可能是神，耶穌說了越份的話，我是決不信的。 

（2）耶穌說了這麼特別的話，如果有足夠的證據支持祂的神性，我會嘗試相信的。 

（3）這耶穌到底葫蘆裡賣甚麼？到底有甚麼動機？我會多觀察、多留意祂的動機？ 

（4）我願意用開放、中立的立場來觀察，假若是事實，我願意接受。 

（5）我有其他看法…。 

（六）主耶穌是否知道文士心裡所議論的是甚麼？主耶穌問了一個甚麼問題？ 

經文：「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，就說：『你們心裡為甚麼這樣議論呢？或對癱子

說：『你的罪赦了。』或說：『起來，拿你的褥子行走。』那一樣容易呢？但要叫你們

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。』」（可 2：8-10 上） 

在文士心裡，實在存着對主耶穌不信和批判的惡念。但他們這些惡念，竟然也不能逃避主耶

穌的察驗，就對他們說：『你們心裡為甚麼這樣議論呢？』 

主耶穌問他們對癱子說：『你的罪赦了。』或說：『起來，拿你的褥子行走。』那一樣容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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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這問題對不同的人，自然有不同的答案，例如： 

（1）從神來看 – 兩樣都容易，「赦罪」是權柄的問題，「行走」是能力的問題。 

（2）從現代醫學來看 – 若找到原因，對症下藥，經一段時間的治療可能會康復。 

（3）從文士來看 – 「你的罪赦了」只是口說，沒有人能看見他的罪是否真的赦免了，因此

只有神有權柄赦罪，因為神的話就是權柄，才是真實；而「起來行走」就很難，是立刻

可以看見的果效。 

（4）從一般人來看 – 兩樣都難。主耶穌在這裡並不是說「哪一樣難？」而是說「哪一樣容

易？」因為在祂並沒有難成的事（耶 32：17）。人是看外表的果效 - 「行走」；主耶穌

是看心靈的果效 - 「罪得赦免」。 

身體的疾病比心靈的疾病（罪）容易被看見；因此，身體的疾病比心靈的疾病（罪得赦免）

更容易得到痊癒。例如：身體生病、不能行走，很容易看見，只要願意找醫生和合適的

藥物，便能康復。但心靈的病（罪），就不容易被看見和察覺，所以許多人不會去求

診，便不能康復。 

同時，正如文士都知道沒有人有赦罪的權柄；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權柄；亦只有神才能醫治心

靈的罪（赦罪）。 

（七）主耶穌對癱子說的第二句話是甚麼？結果如何？ 

經文：「就對癱子說：『我吩咐你起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。』那人就起來，立刻拿着褥

子，當眾人面前出去了。以致眾人都驚奇，歸榮耀與神說：『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

事。』」（可 2：10 下-12） 

主耶穌對癱子說的第二句話是：『我吩咐你起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。』 

癱子先前是由別人抬着來，現在主耶穌叫他起來，他就起來行走。可見，主耶穌所說的話，

都是可靠的；看得見的如果是實在的，那看不見的也是實在的。他的病得着醫治，證明

他的罪已經得着赦免，也證明主耶穌確實有赦罪的權柄。 

主耶穌赦免癱子的罪，原本只是祂和癱子之間的事，其他人是不會知道的。但主耶穌在這裡

是要藉着人認為比較難的事，即癱子得醫治，來顯明祂有赦罪的權柄。如果主耶穌真的

褻瀆神，神就不會給祂能力行後面的神蹟了。 

癱子得醫治，是因罪得赦免；而罪得赦免，是因着信心（5 節），並不是因着行為。 

以致眾人都驚奇，歸榮耀與神。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，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認識神。

若我們願意認識神，也就會不斷地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事。 

這裡有五種聽道的人，您是屬於那一種，請解釋？ 

（1）甘心借用房子給主耶穌講道的人 - 房主人（1-2 節） 

（2）關心別人又對主有信心的人 - 四個抬癱子的人（3-4 節） 

（3）蒙主赦罪，又經歷全能的主醫治的人 - 癱子（5、11-12 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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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冷眼旁觀又心中議論的人 - 幾個文士（6-10 節） 

（5）目睹主恩又歸榮耀給神的人 - 眾人（12 節） 

想一想：主耶穌看見了癱子和抬癱子的人的信心，就成全他們的信心，你認為對主耶穌有信

心是不是得醫治、得拯救、得永生的必要條件？ 

人所注重的是身體的醫治，主耶穌所注重的是靈魂的醫治。我們應顧念永恆的生命

過於短暫的生命。 

疾病雖然不一定是出於犯罪的結果，但仍有此可能，因此生病時應到主耶穌面前，

作內心醒察，是否作了一些得罪神或得罪人的事情？無論任何人，如果他的罪

沒有得到解決，常會帶着罪疚感過生活，因為只有罪得到赦免，才能使人心靈

得安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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